
— 1 — 

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文件 

 

 

政教〔2019〕12号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 
关于印发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 

计算办法的通知 
 

各教学院部（科研机构）、各职能部门、各教辅单位： 

《山东财经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修订）》业

已经 2019年第 9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山东财经大学           

2019年 6月 12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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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财经大学 
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

（修订） 

 

为适应教学需要，科学合理地计算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，充

分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教学工作量的分类及标准课时 

1．教师教学工作量分理论课程教学工作量、实践（验）课

程教学工作量和其他教学工作量三类。 

理论课程教学工作量是指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通识课和

专业课教学工作量，包括备课、讲课、课外辅导答疑、指导学生

日常体育锻炼、批改作业、阅卷、成绩录入等。 

实践（验）教学工作量是指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实践环节

教学工作量，包括基础实践、专业实践、思政实践、创新创业实

践、学年论文、毕业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等。 

其他教学工作量是指除理论课程教学工作量和实践（验）教

学工作量以外的其他与教学相关的教学工作量，包括外籍教师助

教、考试命题、监考等。 

2．教师各类教学工作量均折算成标准课时。1个标准课时是

指给标准班课堂讲授 45分钟的课时，本科课程以 50人的教学班

为标准班。 

二、教学工作量的计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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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理论课程教学标准课时量的计算 

1．计算公式 

单位理论课程的教学标准课时量=周学时×教学周数×修读

人数系数×课类系数 

其中：周学时原则上以培养方案为准，结合教务处下达的教

学任务。 

修读人数系数=1+（修读人数－50）×0.006，其中修读人数

不足 50人的按 50人计算。 

2．课类系数说明 

课程类型 课类系数 

一般课程 1.0 

开新课 1.5 

双语课 1.5 

全外语课 2.0 

注：课程类型由开课学院于开课前认定，报教务处备案；开

课前未经备案的课程，其课程类型视为一般课程。 

（二）实践（验）课程教学标准课时量的计算 

1．单独开设的专业实践（验）课。单独开设的专业实践（验）

课是指在教学计划列出的以实践（验）形式开设的课程，其课程

教学任务包含：准备、备课、讲课、指导、批改实验报告、考试、

录入成绩等环节。 

（1）计算公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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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实践（验）课程的教学标准课时量=周学时×教学周数

×修读人数系数×课类系数 

其中：周学时原则上以培养方案为准，结合教务处下达的教

学任务。 

修读人数系数=1+（修读人数－50）×0.006，其中修读人数

不足 50人的按 50人计算。 

单独开设的专业实践（验）课中，演示性、验证性实践（验）

课的课类系数为 1.0，综合性、设计性实践（验）课的课类系数

为 1.2。课类系数由开课学院认定并报教务处备案。 

（2）开新课、双语课、全外语等实践（验）课程的课类系

数参照理论课程教学标准课时量计算部分的说明执行。 

2．军政训练、劳动实践和读书活动 

（1）军政训练和劳动实践。指导军政训练或劳动实践任务

包含：整理课程资料、录入成绩等环节。其工作量计算办法为： 

指导军政训练或劳动实践工作量＝0.05 个标准课时×指导

学生数 

（2）指导读书活动。指导读书活动任务包含：指导准备、

指导、批阅读书笔记、录入成绩等所有环节。其工作量计算办法

为：指导读书活动工作量＝0.2个标准课时×指导学生数 

3．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任务包含：指导准备、指导、批阅论文、答辩、录入成绩等

所有环节。其工作量计算办法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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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＝8个标准课时×指导学生数 

4．指导毕业实习。指导毕业实习任务包含：指导准备、指

导、批改实习报告、录入成绩等环节。其工作量计算办法为：指

导毕业实习工作量=0.5个标准课时×指导学生数 

5．指导学年论文。指导学年论文的任务包含：指导准备、

指导、批阅论文、录入成绩等环节。其工作量计算办法为：指导

学年论文工作量＝1个标准课时×指导学生数 

6．思政实践、创新创业实践等实践类教学环节的教学工作

量计算办法由教学任务承担单位负责制定和解释，报教务处备案。 

（三）其他教学工作标准课时量的计算 

1．期末考试命题每套试题按 2 个标准课时计算工作量；论

文式试题每套按 0.5个标准课时计算，同一教学班最多按照两套

计算。 

2．教师期末每监考一场次按 1个标准课时计入教学工作量。 

3．外籍教师助教、在线课程助教等助教教学工作量根据实

际情况由学院在开课前提出申请，教务处审核后确定。 

4．在开课学期，两位及两位以上教师开课的课程，其中：

通识必修课、大学计算机及大学生创新创业模拟实训课程负责人

计 8个标准课时，专业基础课课程负责人计 4个标准课时，通识

选修课、专业必修课、专业选修课及单独开设专业实践（验）课

课程负责人计 2个标准课时。 

5．重修人数不满足开班要求的，授课教师指导学生学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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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工作量计算办法为：指导学生重修课学习工作量=2+（人数-1）

×0.2 

6．学业导师教学工作量按每生每年 0.5个标准课时计算。 

三、教学工作量统计与要求 

1．每学期期末，开课单位组织教师填报教师教学工作量，

经系（教研室）和教学秘书统计、汇总，由开课单位负责人审核

并签字后报教务处。 

2．凡不在教学计划内或没有按规定经过教务处批准的课时，

均不计算教学工作量。 

3．辅修二专业教学工作量的统计参照本办法执行，由学院

负责填报审核报教务处备案。辅修二专业教学工作量不计入教学

工作任务考核，只作为教师晋升职称的依据。 

4．各单位在计算工作量时务必严格掌握，做到认真仔细，

严禁弄虚作假。 

四、其他 

1．本办法适用于所有本科教学工作量的计算，自发布之日

起施行。原《山东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》（政教〔2012〕

32号）同时废止。 

2．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山东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12日印发 


